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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西产学研科学研究院提出并宣贯。

本文件由广西电子商务企业联合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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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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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中交通(UMA)无人机运行与安全技术要求

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和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入发展，传统地面交通系统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城市空

中交通（Urban Air Mobility，UAM）作为新兴的立体交通模式，通过利用低空域资源，为城市客运与

货运提供高效、灵活、绿色的解决方案，已成为全球交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无人机作为

实现 UAM 运营的关键航空器类型，其安全、可靠、高效运行是 UAM 系统成功实施的基础前提。目前，我

国无人机技术及应用发展迅速，但在复杂城市环境下的规模化、规范化运行仍面临空域管理、运行安全、

公众接受度等多重挑战。为规范城市空中交通场景下的无人机运行，保障飞行安全，促进技术创新与产

业健康有序发展，特制定本技术要求。本规范聚焦于城市环境下无人机运行的特殊性，从航空器、运行

人员、运行环境、指挥控制、应急处置等方面提出系统性技术要求，旨在为 UAM 无人机运行的安全监管、

技术研发、运营实践提供标准依据。本规范由广西产学研科学研究院在广泛调研国内外技术发展和政策

实践基础上提出并组织研制。

2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应用于城市空中交通（UAM）场景的无人机系统在运行安全、技术性能、人员资质、

空域协同、数据通信、应急保障等方面的通用技术要求。本规范适用于在城市低空（通常指真高 120

米以下）从事载客、载货及其他城市公共服务（如巡检、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的中大型无人机（最

大起飞重量大于 25 千克）的运行活动。其他类型无人机在城市环境下的运行可参照执行。本规范不适

用于军事、警用等特殊用途的无人机运行。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规范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GB/T 38152-2019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术语

GB/T 38997-2020 轻小型无人机运行性能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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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T 2011-2019 无人机云系统数据规范

AC-92-FS-2018-01R1 特定类无人机试运行管理规程（民用航空局）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中央军委，2023 年）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空中交通管理办法》（民航局，2021 年）

RTCA DO-365B, Minimum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Standards (MOPS) for UAS Detect and Avoid (DAA)

Systems (2021)

EUROCAE ED-270, MOPS for UAS Geo-Awareness Systems (2022)

4 术语和定义

4.1 城市空中交通（UAM）：指在城市及近郊地区，利用有人或无人驾驶航空器，在低空空域进行的客

货运载、公共服务等航空运输活动。

4.2 UAM 无人机系统：指应用于 UAM 场景的无人机航空器、指挥控制站、所需的指挥与控制链路以及任

何其他部件组成的系统。

4.3 运行人：指对 UAM 无人机运行负有责任，并确保运行符合相关法规的个人或组织。

4.4 垂直起降场：指供 UAM 无人机进行垂直起飞、降落、地面调度及保障的固定或临时场地。

4.5 动态地理围栏：指根据实时空域状态、气象条件、地面风险等因素动态生成并作用于无人机飞控系

统的虚拟电子边界，用于限制或禁止无人机进入特定空域。

4.6 探测与避让：指 UAM 无人机系统通过自身传感器或外部信息服务，感知、评估并主动规避空中冲突

目标（如其他航空器、障碍物）的能力。

4.7 指挥与控制链路：指运行人与无人机之间用于传递指挥、控制与状态信息的双向数据链。

4.8 应急着陆区：指在飞行航迹沿线预先规划或实时指定的，供无人机在发生应急状况时实施优先或迫

降的相对安全地面区域。

5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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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M 无人机运行必须坚持安全第一、创新引领、规范有序、协同高效的原则。所有运行活动须严格

遵守国家空域管理、航空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环境保护及公众隐私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运行

人应对运行安全承担主体责任，确保无人机系统全生命周期内的适航性与运行可靠性。本规范鼓励采用

先进、成熟的技术与管理手段，不断提升 UAM 运行的安全性、自动化水平和运行效率，促进与城市交通

体系的融合。

6 UAM 无人机航空器技术要求

用于 UAM 运行的无人机航空器在设计、制造、维护上必须满足严格的安全性、可靠性与环保性要求。

在总体性能方面，航空器应具备在复杂城市环境下的稳定飞行与精确操控能力。最大起飞重量超过 150

千克的载人无人机，其设计应符合民航局规定的适航标准。对于货运或非载人公共服务无人机，其关键

系统（如飞控、导航、动力、链路）需具备冗余设计，确保单点故障不导致灾难性后果。航空器在设计

上应考虑低噪音，其起飞、巡航及降落阶段的噪声级在垂直起降场边界处测量不得超过 65 分贝（A 计

权），以减少对城市居民的噪声侵扰。航空器排放物应符合国家环保标准，鼓励使用纯电动、氢燃料电

池等清洁能源。在飞行性能方面，航空器应具备精准的垂直起降和悬停能力，在六级（10.8-13.8 米/

秒）以下风力条件下能安全稳定起降。巡航速度应满足城市范围内高效点对点运输的需求，通常不低于

60 公里/小时。对于中远程运行，航空器应具备不少于 30 分钟的备用能源（燃油或电力），以保证在

计划目的地无法降落时能飞往备降场。在感知与避障能力方面，航空器必须集成先进的探测与避让系统。

系统应能有效探测并识别 300 米范围内的合作目标（如装有 ADS-B Out 的其他航空器）和非合作目标（如

鸟类、非联网无人机、障碍物）。在航迹冲突预测时间不低于 30 秒时，系统应能自动生成并执行避让

机动，或向控制站提供明确避让告警与建议。航空器应配备多源融合导航系统（至少包含 GNSS、惯性

导航及视觉/激光雷达辅助导航），在 GNSS 信号受遮挡或干扰的城市峡谷区域，其定位精度水平误差应

不大于 3米，垂直误差不大于 2米，以保障精确飞行和着陆。

7 运行人员与组织要求

运行人是 UAM 安全运行的责任主体。运行人必须依法取得相应的经营许可与运行批准。应建立完善

的安全管理体系，内容涵盖安全政策、风险管理、安全保证和安全促进等要素，并定期进行安全管理体

系评审。应设立专门的运行控制中心，对每架次飞行实施全程监控与动态管理。运行控制中心应具备与

空中交通管理单位、起降场、公共安全机构进行实时通信与协同的能力。在人员资质方面，运行人应配

备足够数量的合格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无人机驾驶员（远程驾驶员）、运行控制员、签派员、维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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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全管理人员。无人机驾驶员除持有民航局颁发的相应等级驾驶员执照外，还需完成针对 UAM 运行特

点的专项培训，培训时长不少于 50 小时，内容涵盖城市环境飞行特性、应急程序、DAA 系统操作、乘

客/货物管理（如适用）等，并通过考核。对于执行载人任务的无人机，驾驶员应具备更丰富的航空知

识和应急处置经验，模拟机训练时间不少于 100 小时。运行控制员和签派员需经过专业培训，负责飞行

计划的申报、风险评估、放行决定和运行监控。所有关键岗位人员应定期进行复训和考核，每 12 个月

复训时间不少于 24 小时。

8 运行环境与空域协同要求

UAM 运行高度依赖与现有空管体系的协同。运行人必须通过国家认可的无人机飞行服务系统（如无

人机云系统）进行空域申请、计划报备、动态监视和信息服务获取。飞行计划应至少提前 1小时提交，

计划内容须包含航空器识别码、起降场位置、预选航路、飞行高度、预计起飞时间、应急联系方式和应

急着陆区规划等信息。在飞行实施过程中，航空器应持续上报其身份、位置、高度、速度、航向等动态

信息，更新频率不低于每秒 1 次，数据格式应符合 MH/T 2011-2019 的要求。在城市人口密集区、重要

基础设施上空运行，应建立并激活动态地理围栏。地理围栏的范围和高度应根据建筑物、集会活动、临

时空域限制等因素动态调整，确保航空器与地面人员、财产保持至少 30 米水平间隔和 20 米垂直间隔（起

降阶段除外）。运行人应与所在城市的交通管理、应急管理、公安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与应急联动机制，

确保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快速响应与协同处置。

9 指挥控制与数据链路要求

可靠、安全、抗干扰的指挥与控制链路是 UAM 运行的生命线。运行人应至少使用两种不同技术体制

的独立数据链路（如 4G/5G 蜂窝网络与专用 C 波段数据链）作为主备链路，实现控制指令与状态信息的

可靠传输。主用链路在城市典型环境下的端到端时延应不大于 100 毫秒，可用性不低于 99.9%。链路必

须采用国家认证的加密算法进行加密，防止指令被篡改或窃听。控制站与无人机之间应建立持续的心跳

监控机制，当主用链路中断超过 3 秒时，系统应能自动无缝切换至备用链路。若所有链路中断，无人机

应能自动执行预编程的应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在当前位置悬停等待链路恢复（不超过 60 秒）、沿

安全航迹自动返航、或飞往预先指定的应急着陆区实施自动着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出现因链路中

断导致的失控现象。

10 应急处置与安全裕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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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M 运行必须制定详尽的多层级应急预案。运行控制中心应具备对异常情况的实时监测与告警能力。

当出现动力系统性能衰减、导航精度下降、关键传感器故障、恶劣天气侵入、空中冲突预警等异常情况

时，系统应向驾驶员和运行控制员提供分级（如提示、警告、严重警告）视觉和听觉告警。对于载人运

行，任何一级系统告警都必须立即通知机上人员。无人机系统应设计有足够的性能安全裕度。以电动多

旋翼为例，在标准起飞重量下，其动力系统应能在一台电机或螺旋桨完全失效的情况下，依然具备安全

着陆或返回起降场的能力。航空器应装备应急降落伞系统（适用于固定翼或复合翼构型）或冗余旋翼系

统，确保在发生灾难性故障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地面人员安全和航空器本身。在飞行前规划时，必

须沿计划航路每间隔不超过 2 公里规划一个应急着陆区，并对这些区域进行适用性评估。运行人应每年

至少组织 2 次综合性应急演练，演练内容应覆盖通信中断、动力故障、非法干扰、与地面救援力量协同

等多个场景，并形成演练评估报告用于持续改进。

11 持续适航与维护要求

运行人应建立完整的无人机系统持续适航管理体系。每架航空器都应建立独立的适航档案，记录其

生产信息、维修记录、改装记录、重大事件和适航状态。维护工作必须由经过制造商或运行人培训并授

权的维修人员按照经批准的维护手册执行。对于关键系统，应执行基于状态的监控和预测性维护。例如，

对动力电池组，除每次飞行前检查外，应通过在线监控系统实时监测其电压、电流、温度和内阻变化，

并建立性能衰减模型，在容量衰减至出厂标称值的 80%前完成更换。航空器在经历任何可能影响其性能

或安全的事件（如硬着陆、雷击、超过设计限制的机动）后，必须进行彻底的检查和必要的维修，并经

评估适航后方可再次投入运行。运行人应建立缺陷与故障报告制度，并将涉及安全的重要信息反馈给制

造商和监管机构，共同促进产品改进与行业安全水平提升。

12 附则

12.1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12.2 各相关单位在城市空中交通无人机运行的相关技术研发、系统设计、运营实践和安全管理中

可参照使用。随着技术发展、运行经验积累和法规政策更新，本规范将适时进行修订。

12.3 本规范所引用的规范性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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